《学术规范和论文写作》课程考核须知及
成绩评定办法
课程性质：学位基础课，课程代码MPA60017，2学分，必修课
选课时间：第四学期、第五学期可选
上课方式：系列讲座
（1）主题：文献检索辅导、开题选题辅导、论文常见错误与问题、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方法、写作心得交流等
（2）时间：第三学期2次（文献检索辅导、开题选题辅导）
[bookmark: _GoBack]第四学期1次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方法、论文常见错误与问题、写作心得交流）具体时间关注相关通知。
考核内容：
1、成绩评定标准：依据预答辩结果评定成绩等级。
2、出勤率：共三次辅导课（请假一次成绩降一档，请假两次及以上者无成绩）。
成绩评定办法：
1、 在三次辅导课程考勤合格的情况下，参加预答辩，通过A；通过、略作修改B+。不通过或已选课未参加预答辩的，本学期可申请缓考，并应于下学期初参加补预答辩。补预答辩通过后成绩如实记载，若补预答辩仍未通过或学生仍未参加预答辩的，则最终成绩记为C+。
2、 每学期根据个人情况选课，第五学期结束前务必选课完成。
此管理办法自2024级MPA研究生开始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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